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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

日（2021年7月28日、7月29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关注、核实的相关情况说明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目前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林福椿、林文昌、林文洪、林文智合计持有公司334,

716,654股股份（其中，林文昌持有的107,179,326股已被司法拍卖尚未完成过户），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2.71%，其中累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数量为226,744,900股，占实际控制

人合计持股数量的67.74%，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61%；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林福椿、林

文昌、林文洪、林文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334,716,654股均已被司法冻结及司法轮

候冻结，该等股份的司法处置可能存在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风险；

5、 公司控股股东通过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名义开具商业承

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未能妥尚解决，但公司仍积极采取行动，力争尽

快消除影响，争取早日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所采取的相关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详见

公司自2018年11月至今每个月中旬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 《关于争取撤销其他

风险警示所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6、公司大股东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7、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

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相关事项的风险提示

（1） 公司控股股东通过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名义开具商业

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共计236,565.62万元，并自2018年10月已开

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截至2018年10月14日，公司控股股东未能筹措到能有效解

决债务的资金，前述公司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尚未能解决，公司股票已于2018年10月16日

开市起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及上海五天是否应承担责任需经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

的最终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若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裁决公司及上海五天应承担相关责

任，则会对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正常运行、经营管理等造成实质性影响。 同时，基于会

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度对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计提坏账损失和或有负

债。

（2）鉴于林福椿先生、林文昌先生、林文洪先生、林文智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已

被冻结，且林文昌持有的107,179,326股已被司法拍卖（尚未完成过户），可能存在公司

实际控制权的变更风险。

2、公司控股股东违规行为给公司陡增的巨额债务未能妥尚解决，债权人可能向人民

法院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 公司为化解因控股股东违法违规问题，努力寻求

各种解决办法，截止目前主要债务仍未得到有效化解，存在债权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

公司破产清算的可能。

3、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4、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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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39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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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近日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债务担保，现将详情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于7月28日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签署了担保协议， 为全资附属

公司空调国际（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调国际上海）向该行申请7000万元贷款提

供最高额保证担保额度 （此担保额度涵盖了前期本公司向空调国际上海提供的一份

4000万元的担保额度，该前期事项详见本公司4月23日披露的2021-046号公告），担保

期限自2021年7月28日至2022年12月31日，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空调国际上海为

本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此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一

揽子担保额度事项授权范围之内（详见本公司2021年4月2日发布的2021-040号公告），

因此无需再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空调国际（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4月20日，注册地为上海，注册资本为1072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为周建国，经营范围为“设计、生产车用空调器和加热器（含压缩机）

及冷冻、冷凝制冷机组、销售自产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

空调国际上海近期财务状况如下：

公司名称：空调国际上海 单位：元

科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39,965,288.69 1,545,563,403.11

负债总额 1,204,633,423.80 1,364,173,267.40

净资产 135,331,864.89 181,390,135.71

科目 2020年度 2021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62,436,621.21 651,345,758.54

利润总额 8,426,194.07 54,483,380.92

净利润 5,390,045.58 46,058,270.82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本披露日，本公司无对外部的担保事项，均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股东大会批

准的担保总额度为17.61亿元。 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实际担保金额为59,447.84万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之间实际相互担保金额为51,680.19万元。 本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共计

111,128.02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额49.62亿元的22.40%。

本公司不存在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

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本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286

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

2021-057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股东宁波趵朴富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8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9），持有本公司股份38,139,

24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10.33%）的股东宁波趵朴富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趵朴富通” ）计划在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3,114,119�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3.5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公司于2021�年7月29

日收到趵朴富通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进展告知函》。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本次减持

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告知函出具日，趵朴富通尚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存在违反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

2、本次减持实施情况与趵朴富通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一致。

3、趵朴富通本次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趵朴富通将根据市场情况、股价

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4、趵朴富通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股份减持计划进展告知函。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262

证券简称：北方股份 编号：

2021-019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2021

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

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活动时间：2021年8月4日（星期三）15:00-17:00

●活动方式：网络远程互动

●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网址（http://� rs.p5w.net）参与互动交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

权激励、 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 公司定于2021年8月4日 （星期三）15:

00-17:00在全景网举办2021年度内蒙古辖区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

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天下”（网址：http://rs.p5w.net）参与本

次交流活动。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262

证券简称：北方股份 编号：

2021-020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独立

董事李万寿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李万寿先生由于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

务，同时辞去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

职务。

因李万寿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成员中的比例低于《公司章程》规

定人数的三分之一，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定程序尽快推举新的独立董事。根据相关规定，李

万寿先生的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推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 在新

任独立董事就任前，李万寿先生将继续按照规定履行其独立董事及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

职责。

李万寿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认真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勤勉尽责，为公司

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李万寿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824

证券简称：和胜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86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及注销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051号文核准，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0,000,000股，每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8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4,000,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

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29,176,00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264,824,000.00元，上述资金于2017年1月9日到位，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

出具瑞华验字【2017】48380001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

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2017年1月10日，公司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

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情况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全部使用完毕，账户余额为零，公司

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开立的

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为减少管理成本，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经办理完毕募集资金

专户的注销手续。公司、保荐机构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201102652920030959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分行 44050178190100000148

特此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300434

证券简称：金石亚药 公告编号：

2021-029

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捐赠药品物资驰援抗洪救灾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捐赠事项概述

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高度关注河南省郑州市特大

暴雨抗洪救灾工作，为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将“供给好药，服务社会” 的企业宗

旨贯彻落实，公司紧急组织下属企业，快速筹集医院亟需的药品物资。 公司于近日通过团

中央所属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向河南郑州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捐赠药品物资价值

共计101.65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捐赠

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捐赠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 本次捐赠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捐赠事项系为支持抗洪救灾工作， 是公司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的体现。

本次捐赠为公司下属企业筹集的药品物资，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期后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

响，亦不会对投资者利益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300434

证券简称：金石亚药 公告编号：

2021-030

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拟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暨公

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

提示性公告

转让方蒯一希、杨晓东、受让方高雅萍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 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之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副董事长蒯一希拟向公司单一第一大股东高雅萍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6,213,5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9.30%，占公司总股本的1.55%；蒯一希之配偶杨晓

东拟向高雅萍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4,26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5%。 本次

协议转让股份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由蒯一希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2、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股份协议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

3、 本次协议转让涉及的标的股票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及限售等权利受限和限制

过户情形。

4、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确认后，方能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流通股协议转让过户手续。该事项最终能

否实施完成及实施完成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 若交易各方未按照协议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1年7月29日接到蒯一希、杨晓东及高雅萍通知，蒯一希、杨晓东分别于

2021年7月29日与高雅萍签署了 《关于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

议》。 蒯一希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6,213,500股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其

持股数量的9.30%，占公司总股本的1.55%）转让给高雅萍，每股转让价格8.23元（以协议

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转让股份二级市场收盘价为定价基准，不低于定价基准之百分之九

十），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51,137,105.00元；杨晓东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14,

265,000股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5%）转让给高雅萍，每股转让价

格8.23元，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117,400,950.00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1、 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1） 转让方

转让方1： 蒯一希， 男，1958年出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

5101111958********，住所：成都市金牛区同和路**号。

蒯一希目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副董事长。

转让方2： 杨晓东， 女，1957年出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

5101111957********，住所：成都市金牛区同和路**号。

杨晓东为蒯一希之配偶，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杨晓东为蒯一希之一

致行动人。

（2） 受让方

受让方： 高雅萍， 女，1978年出生， 中国国籍， 新西兰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

3301031978********，住所：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兴隆村一区*号。

受让方高雅萍目前为公司单一第一大股东。

受让方未与转让方及公司其他股东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转让方与受让方均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未被列入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亦不

是海关失信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 本次协议转让前后，各方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持股情况 本次转让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蒯一希 66,793,680 16.63 60,580,180 15.08

杨晓东 18,281,844 4.55 4,016,844 1.00

合计 85,075,524 21.18 64,597,024 16.08

高雅萍 80,400,429 20.01 100,878,929 25.11

注：本公告中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具体权益变动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权益

变动报告书。

3、 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1年7月29日，高雅萍（甲方）与蒯一希（乙方）、杨晓东（乙方）签署《股份转让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转让标的

乙方分别拟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6,213,500股和14,265,000股，占标的公司总

股本1.55%、3.55%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全部转让给甲方。

（2）转让价款

经甲方与乙方共同协商一致， 本次标的股份股数分别确定6,213,500股和14,265,

000股， 本次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以本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转让股份二级市场收盘价

为定价基准，协商确认对应每股股份转让价款为每股人民币8.23元（不低于定价基准之

百分之九十），转让价款分别为51,137,105.00元和117,400,950.00元。

（3）付款安排

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应以现金或网银转账方式于股份过户日后10个工作日内

按本协议约定金额向乙方支付股份转让款。

（4）标的股份的过户

自股份交割转让日起5个工作日内， 乙方有义务依照甲方书面指令将标的股份过户

给甲方，过渡期间标的股份所产生收益及权益归属于甲方。

（5）生效时间和条件

自《股份转让协议》载明的签署之日起生效。

二、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前后公司控制权及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

1、 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前， 蒯一希及其一致行动人杨晓东合计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85,

075,5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18%；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蒯一希及其一致行动人杨晓

东合计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64,597,0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08%。

本次股份转让前， 高雅萍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80,400,42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1%；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高雅萍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00,878,929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5.11%。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2021年7月20日的股

东名册，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高雅萍 100,878,929 25.11

2 蒯一希 60,580,180 15.08

3 王玉连 18,450,633 4.59

4 楼金 14,638,327 3.64

5 浙江迪耳投资有限公司 14,564,367 3.63

6 傅海鹰 8,377,960 2.09

7 海南亚东南工贸有限公司 8,155,544 2.03

8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梧桐1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7,242,620 1.80

9

浙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天堂硅谷－金石定增

资产管理计划

7,084,213 1.76

10 林强 6,264,880 1.56

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1） 本次协议转让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以及合理性

本次协议转让前，蒯一希及其一致行动人杨晓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5,075,52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1.18%，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蒯一希系公司核心创始人，是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对公司上市及上市后战略发展、运

营管理和研发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2015年4月，公司上市之初，蒯一希持有公司股份比

例为27.29%，为公司单一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并担任公司董事长；2017年8月，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事项完成后至今，蒯一希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21.18%（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仍为

公司第一大股东。 2020年11月18日，公司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蒯一希不再担任公司董

事长，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但根据其持股情况及公司对实际控制人的历史认定方式，蒯

一希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 本次协议转让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以及合理性

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公司将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状态。 根据《公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结合公

司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表决权比例及决定董事会成员选任等情况，认定本次协议转

让完成后，公司将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状态的理由如下：(公司不存在持股50%

以上的控股股东；(公司不存在可以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的股东；(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董事均由公司董事会提名，公司目前不存在股东提名董事超过董事会成员半数

以上的情形；(公司任一股东难以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

议产生决定性影响。 因此，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认定公司将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状态具有合理性。

（3） 根据高雅萍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高雅萍未来12个月内不减持公司

股份，暂无明确股份增持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继续保持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

整，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独立经营的能力。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经

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三、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蒯一希。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

司将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状态。

2、 本次股份转让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股权结构，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

不利影响；公司继续保持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上市公司仍具有规

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独立经营的能力。

四、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存在的风险

1、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确认后，方能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流通股协议转让过户手续。该事项最终能

否实施完成及实施完成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若交易各方未按照协议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 其他事项说明

1、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就本次

股份协议转让事项分别出具了权益变动报告书， 并已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2、 本次协议转让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流通股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暂行规则》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

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六、 备查文件

1、 蒯一希与高雅萍签署的 《关于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

议》；

2、 杨晓东与高雅萍签署的 《关于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

议》；

3、 蒯一希、杨晓东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 高雅萍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四川金石亚洲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424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

2021-077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技术开发（服务）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鉴于药物研发的复杂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各阶段研究均具有风险性，公司将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1、本次临床研究存在不能达到研究目标的风险；

2、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目前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乙方” ）于2021年7月

29日与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以下简称“甲方” ）签订《技术开发（服务）合同》（以下简称

“合同” ）。合作各方就共同参与苗药医疗机构制剂糖宁通络片及乳膏治疗糖尿病足病的

临床研究，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达成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以上合同的签署不需要通过公司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的审议。本合同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20000466002649L

法定代表人：高建林

住所：南通市西寺路20号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由爱国实业家张謇先生创建于1911年。医院是省属综合性教学医

院，是江苏省卫健委认定的具有区域影响力的长三角北翼和沿海经济带高水平医疗服务

高地，同时也是高水平省级综合类医疗中心。1994年被卫生部首批评定为三级甲等医院，

1998年被确定为国际紧急救援中心网络医院。 现有职工3500余名，其中正高级职称280

余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5人，博士生、硕士生导师300余人。医院手外科为江苏省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神经疾病临床诊疗中心是江苏省十三五“科教强卫工程” 十大临床

医学中心之一。 医院首批通过原国家卫计委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认证，是国家高级卒中

中心、中国胸痛中心、心衰中心、房颤中心、国家脑防委心源性卒中防治基地建设单位、江

苏省孕产妇危急重症救治指导中心、江苏省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中心和江苏省创伤救治

中心。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研究背景

随着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发病率的不断攀升，糖尿病足病(Diabetic�

Foot，DF)的发生率也不断增加，目前全球DF患病率约占DM患者总数的6.4%，DF已成

为糖尿病相关截肢的主要原因。 该病起病隐匿，患者对其认知率、控制率低，常常使病情

延误，导致治疗费用高、愈后差、严重影响糖尿病生活质量，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巨大经济

负担。

DF是DM患者因下肢远端神经异常和不同程度的血管病变导致的足部感染、溃疡和

(或)�深层组织破坏，主要包括糖尿病足溃疡（Diabetic� Foot� Ulcer，DFU)、周围动脉病

变（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PAD）、足部感染 (Diabetic� Foot� Infection，DFI)

等。 研究表明，我国DFI年截肢率达5.1%，DFU伴感染患者预后更差，截肢率为17%，死亡

率为15%。 DF的高发病率、致残率及死亡率，使探索新的糖尿病足溃疡愈合途径迫在眉

睫。

传统中医药在糖尿病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 （2020年

版）》记载：近年来单体如黄连素、民族药如苗药糖宁通络等研究得到国际关注。 相关文

献报道：糖宁通络片能显著降低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其机制与通过上调胰岛素信

号通路的相关蛋白（p-ISR-1，胰岛素受体底物蛋白磷酸化）改善胰岛素抵抗、抑制炎症

有关，抑制胰岛β细胞凋亡。 相关研究表明，糖宁通络片对改善微血管病变疗效明显：可

通过调节MIP1γ/CCR1轴抑制内皮细胞的炎症巨噬细胞聚集， 改善视网膜内皮细胞迁

移能力并减少新生血管形成，减弱了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变性；显著减少尿蛋白、BUN及

CRE水平；对糖尿病足溃疡治疗效果优于常规西医治疗，可明显降低IL-6、TNF-ɑ等炎

症因子，缓解创面炎症，并提高FGF-2等生长因子浓度，加速溃疡愈合。

本次临床研究是在积累贵州百灵中医糖尿病医院多年治疗糖尿病并发症临床经验

基础上开展的。 据统计，2018年至2021年该院单独使用糖宁通络对收治的1270名糖尿病

并发症患者平均住院治疗时间约13天，总有效率为98.74%，其中，糖尿病足病患者平均住

院治疗时间约25天，治愈率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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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议主要内容

第一条 本合同合作研究开发项目的要求如下：

1、研发目标：本研究旨在通过观察糖宁通络片内服、糖宁通络乳膏外敷对糖尿病足

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创面愈合及预后等方面与常规治疗进行比较，为糖宁通络治疗糖尿

病足病患者提供有效的临床证据。

2、技术内容：

收集2021年至2022年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的糖尿病足病住院患者80例， 随机

分为四组，干预并随访12周，观察并分析糖宁通络片对糖尿病足溃疡愈合、血糖控制及全

身情况的影响，评估其对糖尿病足病预后及转归的作用。

3、技术方法和路线：

（1）研究对象：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年满18周岁的住院T2DM伴DFU患者。

1）纳入标准

①2型糖尿病WHO （1999年） 诊断标准： 糖尿病临床症状加随机血糖≥

11.1mmol/L；空腹血糖≥7.0mmol/L；糖负荷后2h血糖≥11.1mmol/L；三者满足任意一

项即可诊断。

②糖尿病足病诊断与分级标准：

Wagner分级：（1）0级：属于高危足，在临床中不具有明显的溃疡表现；（2）1级：表

浅溃疡，不存在外露的肌腱骨关节；（3）2级：比较深的穿透性的溃疡，常合并有蜂窝组织

炎，无脓肿或骨的感染，溃疡部位可存在一些特殊的细菌，如厌氧菌、产气杆菌等；（4）3

级：有深部溃疡，常影响到骨组织，并有深部脓肿或骨髓炎；（5）4级：有缺血性溃疡，局部

的或足特殊部位的坏疽，坏死组织可合并感染和神经病变，没有疼痛的坏疽即提示有神

经病变；（6）5级：全足坏疽，大动脉闭塞起着主要作用。

Texas分级：（1）0级：足部溃疡史；1级：浅表溃疡；2级：溃疡累及肌腱；3级：溃疡累

及骨和关节。 （2）A期：无感染和缺血；B期：合并感染；C期：合并缺血；D期：感染和缺血

并存。

2）排除标准：

①1型糖尿病、特殊类型糖尿病、妊娠糖尿病、药物引起的血糖升高者；

②对糖宁通络片过敏者；

③慢性肾功能衰竭（eGFR≤30ml/min/1.73cm2）、肝功能严重损害（转氨酶≥正

常值3倍）、急慢性胰腺炎、自身免疫性疾病、恶性肿瘤者；

④近期T2DM急性并发症（酮症酸中毒、高渗性昏迷、乳酸酸中毒等）或其他应急情

况者；

⑤使用过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者；

⑥精神性疾病及认知功能障碍或依从性差，不能按要求用药者；

⑦溃疡恶变者。

（2）干预方法

1）随机分组

①常规治疗组；②常规治疗+使用糖宁通络片内服联合乳膏外敷治疗组；③常规治疗

+糖宁通络片口服组；④常规治疗+糖宁通络片乳膏外敷组，每组20例。

2）治疗方法：

①常规治疗：降糖、清创、抗炎等治疗；②糖宁通络片口服：糖宁通络片，每粒4粒，每

日3次；③糖宁通膏络乳膏外敷。

3）干预及随访时间：12周

4）观察终点

①主要观察终点：创面愈合情况、全因或心血管死亡、卒中、CVD事件、截肢/趾、再发

DFU。

②次要观察终点：

血糖控制情况：空腹及餐后2小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低血糖事件、药物使用情况；

体重、腰围、血压等；胰岛素及C肽、血脂、肝、肾功能、尿微量白蛋白/肌酐等生化指标；

IL-6、TNF-α、CRP等炎症指标。

（3）统计分析

所有连续变量行Kolmogorov-Smirnov检验是否符合正态分布， 正态分布计量资

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中位数法进行描述，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

组间比较。 分类变量行χ2检验比较组间分类数据的分布。 使用SPSS软件 （版本23.0，

SPSS� Inc.，美国）进行统计分析。 所有检验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4）实施计划进度及阶段考核目标

项目预计进度：

①2021年底前，完成患者入组。

②2021年8月~2022年3月，干预及随访研究，数据收集、统计。

③2022年2月~2022年4月，文章撰写。

考核目标：发表SCI论文1篇，核心期刊论文1篇。

第二条 合作双方分工承担如下工作：

1、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负责临床研究方案的制定和完善；

（2）承担本项目的所有经费、临床和基础研究所需的费用（预计项目研究经费为20

万元）；

（3）定期促进甲方工作、并负责甲方该研究项目的督查和核查；

（4）负责提供临床研究伦理审查、国际注册、SCI发表、报国家奖及其省部级奖项所

需的技术支持和相关经费。

2、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无偿提供临床研究、基础研究所需的相关药品，并提供同批次检验报告书。

（2）乙方保证所提供的糖宁通络片及乳膏研究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否则承担相

应所有责任；

（3）协助甲方完成相关研究所需的技术支持工作。

（4）负责对甲方研究人员开展对糖宁通络片及乳膏产品知识的培训。

第三条合作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研究开发成果及其相关知识产权权利

及具体相关利益的分配办法如下：

1、乙方拥有糖宁通络片的专利权，授权甲方使用不再另外收费。

2、由双方共同署名，按照国家、省、市等各种课题经费申请类别申请的各种研究基

金，获得的经费不计入本合同约定的经费中。

3、双方共同完成的有关技术成果和奖励等，原则上以双方的贡献度为依据，由双方

友好协商，署名顺序为：甲方在前、乙方在后。

第四条甲方应当按以下方式向乙方交付研究资料：

1、研究资料交付的形式：研究完成后临床总结报告。

2、研究资料交付的时间：根据研究进度提交。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 甲方利用乙方提供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

果，归甲方所有。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 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

果，归双方所有。

四、对本公司的影响

“糖宁通络”是公司基于贵州苗药开发的医疗机构制剂，已按《医疗机构制剂注册管

理办法》（试行）（局令第20号）的要求，完成临床前研究工作，具有良好的成药性，已经

获得贵州省、湖南省、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机构制剂注册批件》，正在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广东省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云南省中医医院申报

医疗机构制剂，目前已在贵州省内调剂至包括6家三甲医院在内的20多家医院使用。经过

临床实践和观察证实，“糖宁通络” 对2型糖尿病患者具有良好的疗效。

本次公司与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签订合同，将为糖宁通络治疗糖尿病足病患者提供有

效的临床证据，客观公正地反映糖宁通络临床疗效，让更多糖尿病足病患者通过糖宁通

络而获益，同时将提高公司的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对公司的战略布局起到积极作用。

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短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技术开发（服务）合同》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757

证券简称：浩物股份 公告编号：

2021-47

号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1年7月29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7月29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7月29

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成都分公司会议室（地址：成都市武侯区天府大道北段1288

号泰达时代中心1栋4单元9楼）。

3、会议召开的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颜广彤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数301,264,08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5.322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数301,263,38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5.322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数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

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1%。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

席会议，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01,263,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反对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弃权0股。

投票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通

过。

2、《关于与间接控股股东共同为全资子公司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01,263,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反对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弃权0股。

投票表决结果：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通

过。

3、《关于续聘二〇二一年度会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并确定其报酬事项的议

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301,263,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0股；反对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弃权0股。

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会议，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就本次

股东大会出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一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该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

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一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一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